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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 号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召开了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12月 26日披露了《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决议》）《2018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中披露“股东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普桑

先生在本所律师作身份验证时未到场，该公司未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

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在会议进行到 14点 16分

时普桑先生到场，但未提供上述材料原件；在会议投票后未出投票结

果前，股东杭州阿拉丁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代表提出异议，认为股东西

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普桑的投票资格存在瑕疵，

无现场投票资格。另外，董事陈勇先生也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存

在一定的瑕疵，但是对该股东投票权不构成影响。因部分股东对代表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持有异

议，且出席人员未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

位证明原件，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有瑕疵，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无法认定。”《股东大会决议》中披露“本次股东

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为：（1）议案 1.00《关于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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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2）议案

3.00《关于增补沈贵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前述提案被否决，是因为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投票

未计入有效表决票。 

随后，《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对你公司股东大会上述情况

进行了详细报道。 

2019年 1月 2日下午，我部收到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国资”）邮寄的《关于剥夺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现场投票权的申诉》（以下简称《申诉》）。西藏国资在《申诉》

中对你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提出强烈异议。《申诉》称： 

“我司作为现场参会并投票的股东，完整地参与了整个股东会流

程却被剥夺投票权一事非常愤怒。西藏发展的行为既不尊重客观事实，

亦违反了《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是错误

的，请予以纠正。 

一、不尊重基本事实 

2018年 12月 25日下午 14时，西藏发展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

路四段 48号首座万丽酒店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14时

05分会议正式开始。14时 06分，我司法定代表人普桑抵达会议酒店。

14时 16分进入会场（期间被阿拉丁公司‘肖某’与华融方董事长白

国华拦截‘寒暄’），见证律师对我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核实后，会

议主持人，即西藏发展董事长谭昌彬宣读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含我司）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含我司）：‘现场会议报到人

数 4人，代表股权 61,000，539股；实到人数 4人，代表股权 61,000,539 

股；实到股东代表股权数达到公司总股本 263,758,491 股的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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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资格审查核实，出席代表股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会议主持人应当

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其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以会议登记为准。’至此，完成了股东代表资格的审查，确

认了我司法定代表人普桑的代理人身份。14时 49分，现场投票开始。

我司代理人收到表决票，并按照表决规则投票。14时 58分左右，我

司代理人参与进行计票。上述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期间没有任何一

人对我司代理人身份和投票权提出异议。 

在我司代理人身份、投票资格被股东大会事实上认可，并全程参

与股东大会召开、投票、表决、计票等所有环节之后，因投票结果不

符合某方利益，所谓阿拉丁公司代表‘肖某’（自始至终没出示任何

身份证明）大闹会场，恐吓威胁股东、董事、见证律师等，全程无人

制止，任由其大放厥词，破坏会场秩序，各方均避之不及，无人敢招

惹。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无理取闹，在未得到参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情况

下，由阿拉丁公司‘肖某’煽动剥夺我司的投票权，这严重损害了国

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 

1、恶意剥夺我司的投票权，违反了《公司法》等规定 

《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表决权和投票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任

何人都无权肆意剥夺。 

股东大会登记的目的在于核实股东身份，保障股东的投票权等法

定权利，查验法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原件只是核实股东身份的方式之

一，而非终极目的。况且，原件随后寄出也是得到西藏发展董秘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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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藏发展的《公司章程》也未将‘提供公司法人股股东账户登记

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作为投票的必备要件。未携带证券

账户卡原件并不等于无投票权。相反，只要股东代理人身份事实上被

核实验证，股东的投票权就合法有效。 

我司一直是西藏发展的重要国有股东，也多次参加西藏发展召开

的股东会、董事会。很多情况下，也是以原件随后寄出的方式参会。

本次股东会亦采用这种方式，见证律师核实参会人身份证明原件后，

会议主持人即按照流程组织会议，期间并无任何一方提出异议，即视

为对我司合法股东代理人身份的认可。我司的投票权就应该得到股东

大会的承认。 

2、违反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会和其他召

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对于干扰股东大

会、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

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本次股东大会在计票结束后会议尚在进行中，任由没有授权的所

谓阿拉丁公司代表大闹会场，恐吓威胁在场人员。西藏发展及主持人

均未采取有效措施，反而纵容其进入会场扰乱秩序，并听取了该无关

人士的‘意见’，强行剥夺了我司的投票权。 

3、提前泄露表决结果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正式公布表决

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

人、监票人、主要股东、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

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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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式结果于当日 23点后宣布，但西藏发展及监

票人违反该条规定，提前泄露了表决结果，导致所谓阿拉丁代表大闹

会场、恐吓见证律师，从而随意剥夺我司投票权，严重违反了《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如果因我司未能提交相关资料原件，且在验证股东身份时未能到

场，那么见证律师和西藏发展董事会相关人员就应该当场指出，并明

确告知我司代理人不具备现场投票资格，我司仍能通过网络投票行使

表决权。然而股东大会从开始到整个投票过程结束，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上市公司、见证律师、参会股东以及董监高等均认可我司法定代表

人作为股东代理人的合法身份，但在网络投票时间结束后，公布表决

结果之际却随意剔除我司的投票权，毫无法律依据。对此，我司提出

严重抗议。” 

2019年 1月 3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西藏证监局监管函

的公告》，称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8日收到西藏证监局《监管函》

（2018年 12月 28日）。《监管函》内容如下：你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召开了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你公司披露的《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股东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未能行使股东权利。

该事件引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各方的广泛关注。多家媒体报道

此事，认为你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存在限制股东权利，

会场秩序未得到有效维持等问题。我局高度关注上述问题，现对你公

司提出明确要求：你公司作为一家西藏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提高政治站位，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的规

定，依法保障股东权利，维持股东大会召开秩序，切实维护西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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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我局将持续关注有关情况，如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查处。” 

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及每位董事： 

1. 结合西藏国资《申诉》的内容，说明其申诉所述事件经过是

否属实。 

2. 结合西藏国资在《申诉》中所述“如果因我司未能提交相关

资料原件，且在验证股东身份时未能到场，那么见证律师和西藏发展

董事会相关人员就应该当场指出，并明确告知我司代理人不具备现场

投票资格，我司仍能通过网络投票行使表决权。然而股东大会从开始

到整个投票过程结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市公司、见证律师、参会

股东以及董监高等均认可我司法定代表人作为股东代理人的合法身

份，但在网络投票时间结束后，公布表决结果之际却随意剔除我司投

票权”等情况、《申诉》中引用规则及《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的相关规定，说明你公司在股东资格审验环节未对西藏国资

股东身份提出异议、在西藏国资参与现场投票且等到网络投票时间结

束后又认定其投票无效、剔除其表决权行为的具体原因及法规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是否合法合规。 

3. 说明你公司历次股东大会对西藏国资股东资格审查的过程，

是否存在先验明相关代表身份证件并在其完成有效投票后，再由其将

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等材料送达至你公司的

情形；如是，说明你公司仅在本次股东大会以西藏国资代表未提供股

东账户登记证明、持股凭证、单位证明原件为由剔除其投票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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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同时说明你公司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西藏国资一直以来参

加你公司股东大会的行为习惯剥夺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的股东权利

的情形。 

请你公司律师： 

1. 结合西藏国资《申诉》的内容，说明其申诉所述事件经过是

否属实。 

2. 详细阐述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中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勤

勉、尽责地履行了审查义务，是否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会议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等发表了合适、审慎的法律

意见。 

3. 说明在你公司过去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对西藏国资股东代

表资格审查核实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认定结论是否与以往存在差异；

如是，说明其对同一情形出具不同意见的原因和法规依据。 

4. 对你公司就前述问题的答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9年 1月 8日前就上述事项向我部提交书面说明，

涉及需披露事项的，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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